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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飞地经济已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作为一种新型的空间重构方案，其核心是合理

的利益分配制度。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是一种横向政府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应遵循公

平优先、秩序优先与和谐合作的基本原则，明确税收利益的约定与法定分配方式。税收利益的约定分

配是飞地经济市场化发展的体现，具有正当性，但立足于当前的发展阶段，应对其加以限制。税收利

益的法定分配将企业所得税作为主要分配对象，以本地销售额、资产、劳动力三个要素在合作政府间

分配税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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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 

利益分配制度之必要性 
 

飞地经济合作是府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

是一种“嵌入式”的发展模式，即两个相互独立、

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体制和

边界限制，通过规划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进行

跨空间的经济开发，进而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

利共赢、协调发展[1]。飞地经济合作与其他形式

的经济合作相比有四大突出特征：展开合作的自

发性、合作范围的普遍性、合作利益的共享性、

合作主体的平等性。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往往

需要上级政府统筹规划，仅在特定政府间展开，

利益呈单向流动状态，且存在主导合作的主体
①
。 

地方政府展开经济合作虽出于公益目的，但

亦有其希冀获取的利益。2021 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鼓励探索共建园区、飞地经济

等利益共享模式”的发展目标，指明了利益分配

制度在飞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飞地经济合

作将产生自发的产业梯度转移，生产要素从经济

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因飞入地与飞出地

对作为税本的合作产业发展均有贡献，合作所创

造的价值，即由合作税源产生的税收利益
②
，必

然涉及在不同政府间分配的问题。税收利益作为

一种长期利益，也是飞地经济合作中为双方所关

注的核心利益。 
有关税收利益分配制度，现有法律往往集中

于纵向政府间，如央地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有

关横向政府间的税收利益分配，我国规定了跨省

经营企业(总分公司间)的企业所得税利益分配制

度
③
，而无专门法律对府际经济合作中的各地区

政府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作出规定
④
，学界也

缺乏系统研究
⑤
。政府间的经济与财政关系是府

际治理的重要内容，需引起特别关注[2]。 
笔者在北大法宝以“飞地”“共建园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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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移”“经济合作”“工业园区”“企业入驻”

“共同开发”等涉及自发性府际经济合作的名词

为关键词，共检索到 202 份现行飞地经济政策文

本，具体出台时间如图 1 所示。2016 年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初步提出发展飞地经济的要求后，各

地开始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飞地经济政策文

本数量激增。从 2017 年各部委发布《关于支持

“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到 2021 年的《十

四五规划纲要》重申发展飞地经济的 4 年间，飞

地经济政策文本年增加量逐步上升。此 202 份政

策文本的地域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除了北京、

上海外，其他 29 个省级行政单位(港澳台除外)
均出台了飞地经济发展政策文件。由此可见，飞

地经济在我国正以蓬勃态势发展。 
 

 
图 1  各地飞地经济政策文本出台时间分布情况 

 

 
图 2  各地飞地经济政策文本出台地域分布情况 

 
这 202 份政策文本的出台主体层级分布情况

如图 3 所示。大部分文件为市级政府自行出台，

亦有省级、县级政府出台的。除了地方规范性文

件外，各地还出台了大量有关发展飞地经济的地

方政府工作文件。出台主体包括各类政府下设部

门，如：政府办公室、发展改革部门、投资促进

局、财政局等。政出多门将使飞地经济政策文本

出现效力冲突，并且无法有效约束政府行为。省

级政府应出台效力更高的地方政府规章，对发展

飞地经济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并由实际展开合作

的政府制定具体的政策方案。除此之外，应当杜

绝在地方规范性文件之下或由特定政府的下设

部门制定飞地经济政策文本。 
 

 
图 3  各地飞地经济政策文本出台主体层级分布情况 
 

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是一种横

向的税收利益分配，发生于各地区政府之间。合

作政府的上级政府应主要发挥鼓励、指导与帮助

发展的激励作用[3]，而不可给予直接利益
⑥
。税收

利益应由实际参与发展过程的各地区政府获取，

而具体的税收利益分配方案应当在合作展开前

加以明确。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尚未对统一的税收

利益分配制度作出具体规定的背景下，由合作双

方明确税收利益分配方案显得更加重要。各地区

发布的飞地经济合作政策文件，除了规范政府行

为外，还有“要约邀请”之作用。为了招募合作

伙伴，在政策文件中明确利益分配方式，也就明

确了合作合同的定价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据

统计，此 202 份政策文本中有 54 份具体规定了

合作双方税收利益的分配方式，占比 26.73%。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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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未对税收利益分配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当然有

合作双方针对税收利益分配事项无法达成一致

而暂时搁置的原因，但缺乏明确的利益指引，合

作双方无法产生稳定预期，将进一步导致合作的

失败。如在江阴、靖江共建工业园区的合作中，

随着合作的深入开展，刚开始达成一致的利益分

配方案无法继续适用，此后双方仅注重自身发展

的自由，无法达成新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利益

共享机制混乱无序，双方摩擦不断，直接导致  
经济合作的失败[4]。即便规定了税收利益分配方

案的飞地经济政策文本，其分配方案也往往有失

合理性，不能实现在各地区政府之间有效分配税

收利益的目的。由此可见，研究飞地经济合作中

的税收利益分配的原则及具体方法，已成为当务

之急。 
 
二、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 

分配之基本原则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连接法律宗旨与具体规

范的桥梁、纽带，是价值论的重要内容。确立法

律制度构建与实施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完善此种

法律制度的整体理论，并充分发挥制度的实践价

值。我国飞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可归咎于制度

建设基本原则的缺失。依据“价值—规范”的分

析框架，需明确构建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

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再进一步确定税收利益分

配的具体方案，实现综合利益最大化，这也成为

国家干预市场的目标[5]。 
(一) 公平优先原则 
飞地经济合作中税收利益的分配应当贯彻

公平优先原则，这是基于我国飞地经济发展现状

作出的判断。理想状态下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应

更加强调效率价值
⑦
。而要提升效率，就要确立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追求飞地经济合作

的市场化。然而在飞地经济发展初期，完全市场

化的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制度基础。各地区政

府间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经济发达地区处于优势

地位，可能会认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合作是单方

向的帮扶，无法从中获益，因而不具有强烈的合

作意向。而经济落后地区处于劣势地位，为了争

取合作机会，也有可能放弃自身应得的利益。加

之专门争议解决机制的缺乏，追求完全的市场化

会导致公平价值的极大缺失，并加剧飞地经济的

混乱局面。因而立足于目前的发展阶段，应当确

立公平优先的价值导向，在保障合作公平的基础

上追求效率的提升。公平价值优先的导向不意味

着对效率价值的完全牺牲，即使是在飞地经济发

展初期，也要体现出一定的市场化发展理念。 
(二) 秩序优先原则 
立足于自由与秩序价值，发展飞地经济构建

税收利益分配制度时，应当遵循秩序优先的原

则。秩序优先的价值理念，表明在法律预期目的

中，有序、安全、稳定，是首先要保障的[6]。目

前，我国各地在发展飞地经济过程中忽略或回避

税收利益的分配制度，并未对其作出详细规定，

或者随意约定税收利益的归属方式，体现了地方

在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自由权。税收利益

的多寡天然具有不确定性，在展开经济合作前只

是一种潜在利益，这也是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

利益分配制度过于随意与自由的原因。然而，过

分自由的税收利益分配方式将阻碍飞地经济的

发展。基于“税收利益—税收行为”的分析框架
⑧
，

良好的分配秩序可以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并更

好地驱动地方政府展开有利于发展的行为。不受

控制的不确定性蕴含风险[7]，无秩序而过分自由

的利益分配制度将导致地方政府“合而不作”，

使飞地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或是“作而不合”，

驱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合作中掠夺税收资源，动摇

飞地经济合作的根本目的。 
(三) 和谐合作原则 
在飞地经济合作中，飞入地与飞出地存在较

大的发展差异，政治与经济地位并不平等，利益

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从而会产生矛盾与冲突
⑨
。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府际经济冲突解决制度，仅

存在一些非正式、非常态化制度：两个政府之间

发生经济冲突，往往由共同的上级调停；省际政

府之间发生经济冲突，则往往由分管区域经济的

副总理解决矛盾。笔者认为，对此应在税收利益

分配过程中确立和谐合作的原则。在涉及具有争

议的税收利益分配事项时，不同政府应做到互谅

互让，确保双方利益协调一致，达成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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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 
上述三个基本原则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与指

导性地位。公平优先与秩序优先原则主要用于确

定税收利益分配的具体方案。强调公平与秩序的

优先，也是立足于我国飞地经济发展初期而作出

的论断。待飞地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

度、政府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缩小、专门的争议解

决机制得以构建时，可以确立效率与自由价值优

先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制定市场化程度更高的

税收利益分配方案。和谐合作则是税收利益分配

的核心理念，将对税收利益分配制度产生调和作

用。在当前发展阶段，注重税收利益分配制度的

公平与秩序价值，才能切实实现和谐合作。 
凭依价值引领，即可确定飞地经济合作中的

税收利益分配的具体方案。确定税收利益分配的

方法有事先约定与法定两种形式，前者强调自由

与效率价值，而后者强调秩序与公平价值。无论

是何种分配方式，都要贯彻和谐合作的理念，以

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 
 
三、飞地经济合作税收利益之约定 

分配的正当性及其限制 
 

在理想状态下，飞地经济要获得长足发展，

应当强调税收利益的约定分配，此种形式的分配

具有正当性。但立足于飞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

现状，有必要对税收利益的约定分配作出合理限

制，以追求公平、秩序与和谐价值。 
(一) 税收利益约定分配的正当性 
据笔者统计，在具体规定税收利益分配方式

的 54 份政策文件中，包含约定方式的共计 34 份，

占比 62.96%。即使是规定了具体税收利益分配方

式的政策文件，也往往以约定方式作为补充。因

此，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政府间约定税收利益的

分配是否具有正当性？ 
私主体间的合作，双方有自由决定利益分配

的权利，这是私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而  
政府间缔结的飞地经济发展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的范畴。为了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区域

政府间缔结各种行政协议在主体资格上并无瑕   
疵[8]，问题的核心是行政协议的内容中是否可以

约定财税利益的分配方式，这种做法是否违背税

收法定的原则。所谓税收法定，“是指税法主体

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

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

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

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9]。税捐

之课征，将产生剥夺公民财产权的效果，需征得

人民之同意。“因将人民直接以创制或复决的方

式，或由其代表决议的方式，表示之同意所制定

之规范，定义为法律，所以，由之导出税捐之课

征，应有法律为其依据的宪政要求。”[10]由此可

见，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强调系出于保护公民财产

权的核心目的。税收利益分配不属于基本课税要

素，并不直接关涉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地方

政府约定税收利益的分配方式并不违反税收法

定原则。税法并不禁止协商与约定的存在，如应

税事实认定中即存在协商与约定的空间。税收法

定原则多运用于关涉纳税人利益的场合，其本身

亦在不断发展，追求动态法定以适应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同时，税收法定仅作为分析工具之

一，除此之外，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原则也将发

挥重要的功用。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与其他地区政府在一定

限度内约定本地分成部分税收利益的分配方式，

作为地方财政自主性的体现，应被允许。在实现

税款的应征尽征并分配到地方后，分得的税收利

益即转变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基于财政联 
邦主义导向

⑩
，地方政府拥有财政支出自主权[11]，

进而可以决定财政资金的用途。此种财政支出自

主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由裁量，应更加强调支

出程序的合理性，而无需过分关注支出的具体内

容[12]。但某些方面的支出应被严格禁止，以避免

造成其他不良后果[13]，具体的限制包括：遵守预

算约束；给予市场主体的经济性财政支出应特别

慎重，以避免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不与纳税

人缴纳的税收利益相关联而对纳税人给予变相

的税收返还。政府间约定税收利益的分配作为财

政支出行为，并不涉及三大红线，基于地方财政

自主权的考量，应当被允许。 
允许地方政府约定税收利益的分配方式，是

推动飞地经济合作走向市场化的重要举措。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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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济合作中，税收利益是潜在利益，其多寡不

可控。通过设定法定分配制度的方式，对政府分

配到的税收利益作出限制，以外力干扰双方合作

价格的形成过程，属于广义上的价格调控 。基

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应尽量减少适用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更多地采用市场调节

价。因此，允许地方政府约定税收利益的分配方

式，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税收利益分配，将更利

于促进飞地经济的发展。此外，这种约定形式的

税收利益分配制度，隶属于反思型税法中的“协

商性税法”，更有助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

情况[14]。如果对税收利益分配制度作出过于严苛

的限定，会导致制度僵化而无法适应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步伐。 
(二) 税收利益约定分配方式的限制 
政府间约定税收利益分配虽具有正当性，但基

于下述理由，需在某些方面予以限制。 
第一，不同类型的税种，如直接税与间接税、

直接税中的财产税与所得税存在较大差异。府际

经济合作产生的税收利益并非全部适宜在各地

进行分配，两种认为地方分成到的所有税收利益

均可进行分配的观点是错误的 ，理由在于我国

税收利益分配制度存在种种问题，税收利益的归

属往往有失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不当地分配税收

利益会导致“错上加错”。因而在各地区政府间

分配税收利益，需要依据税种差异以及飞入地与

飞出地的贡献程度，选择最适合在区域间分配的

税种。 
第二，税收与税源背离、省际税源分布不均

等问题在我国很突出。其中既有制度因素，即法

律规定欠合理；也有行政执法因素，即地方政府

行政执法的规范程度、对市场主体的保护力度参

差不齐；还有经济因素，即地区间生产要素分布

存在差异。上述问题阻碍了均衡发展目标的实

现，需要系统工程辨证施治。跨省的税收利益分

配方案若欠缺合理性，会导致税收利益的无序流

动，并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态势。除了

飞地经济合作外，实践中也存在税务机关将税收

债权让与其他税务机关的情形[15]。若税收债权让

与的方案不合理，会导致税收利益无序流动，从

而进一步加剧税收与税源背离的程度。在现阶

段，允许地方政府约定税收利益的归属应当限于

一定地域范围，跨省经济合作应适用法定的分配

制度。 
第三，在飞地经济合作中，难以避免具经济

发展优势或行政优势的一方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近年来，府际冲突呈现出从隐性到显性、从单纯

到复杂以及方式多样的特征[16]。伴随着市场经济

的全面浸透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类社会

主体利益诉求中的经济因素越来越多，因交往而

发生的社会矛盾、纠纷早已突破原有的类型，而

逐渐发展为带有明显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特征

的非传统型纠纷[17]。飞地经济合作中的政府纠纷

是基于自由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具有市场化、现

代化、城市化特征。这种纠纷产生的基础即完全

自由的、约定形式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在缺乏

专门纠纷解决制度的背景下，需引入外部约束机

制，以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比如应充分发挥上

级政府在合作中的辅助性功能，协调下级政府经

济合作中的矛盾，避免府际经济冲突的爆发。 
第四，“市场的功能之一是使个人和集团的

利益冲突达成妥协，也即利益冲突的‘调解者’。
市场中的价格代表着通过竞争实现的利益平衡

点。在市场中，具有独立权利的商品所有者之间

的交易就是各自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这个平衡

点就是交换价值或价格。”[18]在飞地经济合作中，

往往存在着双重价格，税收利益是双方合作的合

同价格，飞入地与飞出地分配的多少一定程度 
取决于各自投入的生产要素。在私主体的市场交

易中，市场机制一般可以正确决定价格。而在飞

地经济合作中，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本身拥有一

定的生产要素定价权，有可能操纵生产要素价格

进而影响税收利益分配，从而破坏市场机制中的

价格平衡，使得市场无法成为利益冲突的“调解

者”。因此，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方

案应由合作政府共同的上级政府审核批准。此种

审核批准的重点是确保税收利益分配方案的市

场化，避免一方政府操纵定价，此种审批不应被

理解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合作的干预。 
第五，政府约定税收利益的归属应向纳税人

公开，受纳税人监督。税收使用权、税收知情权、

用税决策参与权、税收监督权是纳税人基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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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权利[19]。为了构建和谐的取予关系，纳税人的

税收归属于直接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是最

合适的。如果要约定税收利益的归属，须向纳税

人公开，纳税人对自己缴纳税款的归属具有知情

权，这将影响后续纳税人的税收使用权、用税决

策参与权与税收监督权。 
在上述对税收利益约定分配方式加以限制

的过程中，需要上级政府发挥诸如解决争议、审

批方案、帮助发展等辅助性功能。由于良好的府

际合作将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国民经济的

健康发展[20]，因此上级政府应有内生动力确保下

级政府飞地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当然，这需要

国家层面的外在推力，通过宣传与指导使地方政

府树立正确的合作理念。随着飞地经济的不断发

展，上级政府应逐渐减少对下级政府合作中的税

收利益分配方案的干预，比如不再负责审批下级

政府的税收利益约定分配方案，从而确保效率的

最大化。 
 
四、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 

法定分配制度之构建 
 

此处的法定分配制度与“税收法定”的意义

有所不同，是指通过法定的制度框架为政府合作

提供规则指引，形成稳定的分配秩序，确保飞入

地与飞出地的合作得以公平、和谐地进行。而“税

收法定”强调对纳税人的保护，是指当涉及跨省

的税收利益分配，或者合作双方未约定税收利益

的具体分配方案时，应当适用法定的分配制度。

法定的分配制度还可为省内税收利益的分配提

供指引。 
(一) 作为主要分配对象的所得税 
据笔者统计，在具体规定税收利益分配方式

的 54 份政策文件中，有关分配税种的规定各不

相同，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系主要分配税种，有

些地区还将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纳入分配范围；有些地

区规定合作项目所产生税收的地方分成部分均

应纳入分配范围；有些则未明确具体税种 。基

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地方在飞地经济合作中具体可以分配哪些

税种的税收利益，应当遵循价值创造理论。价值

创造是国际税法上的概念，是指国家的征税权应

以其经济活动或创造的价值为依据，从而防止人

为的税收利益转移[21]。价值创造理论着重体现对

消费者与消费市场的关注[22]，可进一步拓补以指

导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一方面，政

府可以分配的税种系合作经济项目展开实质性

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另一方面，飞入地与飞

出地应当对合作经济项目所产生的价值作出实

质性贡献，两地政府方可有权分配税收利益。 
 

表 1  飞地经济政策文本中有关分配税种的 
规定及占比情况 

分配税种 比例/%

增值税 42.59

企业所得税 38.89

个人所得税 7.41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 3.70

消费税 1.85
资源税 1.85

合作项目所产生的全部税收(地方留存部分) 18.52
未明确具体税种 38.89

 
基于价值创造理论，增值税不完全是合作经

济项目实质创造的价值，不宜作为分配税种。大

部分的政策文本中包含了增值税，源于增值税作

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税收数额最高，为各地政府

所关注。增值税作为间接税，其价值创造地在消

费者所在的消费地，而非纳税人所在的生产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 International 
VAT/GST Guidelines 指出，消费地原则应该是协

同各国增值税管理的重要原则，因其最符合价值创

造理论[23]。我国实行的增值税生产地课税模式固

然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行政效率，却不可避免

地有损经济效率[24]。合作经济项目产生的增值

税，实质上不能体现其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

而主要体现终端消费地的消费者经济活动所创

造的价值，由生产地政府征收是出于征管效率的

考量。同理，资源税可将税负转嫁给下游企业并

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其实际的价值创造者也非纳

税人，作为分配税种并不合适。消费税作为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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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具有可转嫁性，按照现行的分税制结构，消费

税是一种中央税，地方无留存部分。飞地经济合

作是一种横向的经济合作，地方得以分配的税收

利益应局限于当地留存部分。在此意义上，当 
前将消费税作为分配税种更不合适。 

在直接税中，可进一步划分为财产税与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的负担者是个人，征税对象是“一

定时期内个人消费能力净增加部分的货币价值”[25]，

企业需负代扣代缴义务。飞地经济合作企业代扣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属于新创造就业的，即构成

飞地经济合作项目的价值创造，可以分配。“‘公

司乃国家之创造物’，公司的一切权力与利益，

是由国家主权赋予的”，“国家对公司征收所得

税，可看作是公司享受其特权或利益所付出的代

价”[26]。飞地经济中成立、转移的企业是飞入地

与飞出地的共同创造物，其实地经营形成的利

润，产生的企业所得税是合作经济项目实质上的

价值创造。同时，飞入地与飞出地对此种价值创

造均有贡献，因此，企业所得税利益应在合作政

府间加以分配。 
在飞地经济合作中，常会有飞出地出资在飞

入地设立厂房的情形，因此亦有相关政策文件将

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土地增值税等财产税作为分

配税种的规定。财产税是一种典型的受益税，如

作为征税对象的房产，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增

加了其市场价值，地方公共服务支出被资本化到

房屋价值中[27]。合作经济项目产生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以及土地增值税，更多地源于飞入地政府的

公共物品提供行为，这才是实质上的价值创造行

为。财产所有者或使用者、出资人的经济活动对

财产税形成的助力作用不大。作为财产税的城镇

土地使用税，是纳税人使用飞入地土地的对价，

与飞出地无关。而土地增值税采净额原则，转让

房地产获得的收益来源于飞入地政府提供的公

共服务，也与飞出地无关。基于以上论述，财产

税同样不宜作为飞地经济合作中的分配税种。 
综上可知，在发展飞地经济的过程中，在府

际分配税收利益时，主要分配的税种应为所得

税，其他税种并不适合在区域间进行分配。 
(二) 企业所得税利益分配方案的确定 
基于税种差异的考量，企业所得税可以采取

约定与法定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由于对产生个人

所得税相关要素认定的困难，个人所得税的分配

更适宜采取约定分配的方式。法定的税收利益分

配制度更加注重体现飞入地与飞出地在经济项

目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并以此决定两地政府分配

税收利益的多寡。据笔者归纳统计，此 54 份政

策文件中有关税收利益分配制度的具体规定如

表 2 所示。 
首先，需要明确飞入地政府与飞出地政府具 

 
表 2  飞地经济政策文本中有关税收利益分配制度的具体规定 

税收利益分配制度 地区 出现频率/%

同比共享 
鹤岗市、阜新市、青岛市、哈尔滨市、营口市、沈阳市、大连市、 
辽宁省、抚顺市、拉萨市、莆田市、阳泉市、南平市、台州市、 

怀安县、三明市、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山东省 
35.19 

飞出地与飞入地按比例 
分配，飞出地分配比 

随年限递减 

沧州市、淄博市、柳州市、宜春市、黄冈市、盘锦市、营口市、 
辽宁省、抚顺市、安康市、菏泽市、驻马店市 22.22 

飞入地与飞出地按固定比例

(偏向飞出地) 
唐山市、北海市、济南市、铜陵市、黔南州、菏泽市、宜昌市、 

鄂州市、台州市 16.67 

飞入地与飞出地按固定比例

(偏向飞入地) 淮安市、淮南市、山东省、广西省、晋中市 9.26 

划分存量与增量的税收分配 襄阳市、大连市、晋中市、红河州 7.41 
按特殊要素(基础设施、投资

额、注册资金、原料)分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三明市、齐齐哈尔市、平凉市 7.41 

飞出地独享 锦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凉市 5.56 

飞入地独享 台州市 1.85 
 



法学研究                                    姚子健：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构建 

 

59

 

有平等的分配资格。这并非意味着飞入地政府与

飞出地政府平均分配税收利益，而是两方政府均

拥有分配税收利益的资格，不得排除一方的分配

资格。平等的分配资格是地方政府发展机会平等

的体现。分配平等系“确定了某种利益—— 例如

权利—— 应当平等地加以分配”，这是一种个人

主义层面的平等，要求给予某个人(他或她)应有

的东西，应有的东西依赖于“所分配的是什么东

西以及分配在其中发生的情境”[28]。不少政策文

本中存在飞入地政府让利于飞出地政府，甚至一

段时间内排除飞入地政府分配资格的规定。在飞

地经济合作情境中，经济发展机会是由飞入地依

靠自身生产要素等优势争取而来的，并非由飞出

地施舍而来。作为分配对象的税收利益由飞入地

与飞出地共同创造，因此，飞入地政府与飞出地

政府均应享有利益分配资格。 
其次，需要明确税收利益的分配范围。理论

上来说，坐落于飞入地由飞地经济项目所产生的

企业所得税的地方留成部分，均属于飞地经济项

目的价值创造，应进行利益分配。若飞出地企业

在飞入地成立分公司，则可分配的飞入地税收应

为采用公式分摊法分配后飞入地政府分成企业

所得税的地方留存部分。部分地区采取划分存量

与增量的利益分配模式，将飞入地地方留存税收

的增量部分作为分配对象。这对飞出地并不公

平。而要求合作经济项目的原地方留成基数归属

飞出地，飞入地仅分成增量部分，则对飞入地不

公平。 
再次，飞地经济合作是政府间的长期合作，

税收利益应作为长期利益，在飞入地政府与飞出

地政府间进行分配。不少政策文件规定了税收利

益的分配时限，最短 3 年，最长 20 年，普遍合

作年限为 10 年。笔者以为，10 年左右比较合适，

过短的合作年限会导致地方政府争夺短期利益。 
最后，应当选择最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税

收利益的共享并不意味着双方以同比划分税收

利益。同比共享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体现，

往往存在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发展阶段，当前要实

现从平均到公平的嬗变[29]。按固定比例划分税收

利益的方式过于僵化，缺乏灵活性且不能准确反

映飞入地与飞出地在经济合作中的贡献，也不宜

作为税收利益的法定分配制度。按要素划分税收

利益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即划分影响企业所得

税利益的要素，衡量飞入地与飞出地在每个要素

中发挥的作用，进而计算出一方政府所应分配的

税款比例。 
(三) 企业所得税利益要素分配制度的完善 
按要素分配企业所得税利益，应细化到每一

个企业，即每一个从飞出地落户至飞入地的企

业，在飞入地形成企业所得税的地方留存部分，

都要单独在飞入地与飞出地之间加以公平分配。

具体要素的选取应进一步回归企业所得税创造

的基本原理。企业所得税的产生离不开飞入地与

飞出地的生产贡献与市场贡献。生产贡献体现的

是生产要素，包括资产与劳动力。其中，资产既

有从飞出地转移而来的财产，又有飞入地提供的

土地。有关劳动力要素，无论是飞入地还是飞出

地，均存在劳动力贡献。合作企业在飞入地雇佣

劳动力，同时亦由飞出地提供先进人才帮助飞入

地发展，这种模式的市场贡献的指标应采用“市

场基准原则”(market-based rule)。在数字经济背

景下，消费者往往享受着经营者提供的跨地区服

务，服务提供地与消费地分离的现象十分普遍，

且服务的提供地往往有着企业的资产与工作人

员，这就导致市场贡献与生产贡献的评价指标相

互重合。对此，应当利用“市场基准原则”评价

企业的市场贡献，将市场消费来源地而非服务提

供地作为税收收入归属地[30]。 
在具体的要素选取方面，资产要素应参考俄

罗斯的经验，将飞入地、飞出地提供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的剩余价值作为各自的资产贡献
ሾ31ሿ

，以

此作为税收利益分配的标准。飞出地政府也会进

一步鼓励与促进本地企业采取跨地区固定资产

投资的行为，以获取更多的税收利益，从而以合

法正当的税收利益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时，

也可避免流动资产带来的权属关系不明确、容易

转移而有失公允的问题。飞地经济合作初期，资

产要素更加偏重于飞出地，因其在合作初期发挥

的作用更大，市场贡献应以合作企业来源于飞入

地、飞出地市场的销售额为准，劳动力要素则参

考来自飞入地与飞出地的职工数量。也有相应的

分配公式将职工工资总额作为具体的劳动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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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配税收利益 ，但出于不同职工薪酬水平的差

异，以职工数量作为飞入地与飞出地的劳动力贡

献标准更加客观，更具可比性。劳动力主要由飞

入地提供，因而劳动力要素更加偏向于飞入地。

资产、劳动力与本地销售额三个要素所占比重，

应当考量不同行业的差异性[32]。如不同要素在劳

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贡献具有

差异性，三个因素所占比重也有所不同。要发展

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飞入地与飞出地需付出不

同的努力，因而政府分配到的税收利益也应存在

合理差异，以追求公平价值。 
 

五、结语 
 

府际经济合作对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的优势日益凸显，

它打破了生产要素流动的行政区划障碍。在“三

新一高”背景下，飞地经济合作对促进我国经济

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较强的助力作用。我国各地

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飞地经济合作，作为核心制

度，税收利益的分配制度长期处于缺失状态。本

文在明确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

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税收利益分配制

度的具体方案。整体来看，我国税收利益分配制

度的规范性较差，与其他税收利益分配制度不

同，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本质上

是一种“混合契约”，兼具公权力与合意特征[33]。

税收利益既是地方政府经济合作中予以分配的

“私益”，又具有作为地方税收收入、提供公共

物品需要的“公益”特征。徘徊于“私益”与“公

益”之间，本文构建了飞地经济合作中府际税收

利益分配制度的法治化路径。面向未来，如何提

高税收利益分配制度的整体规范性，仍是重要命

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注释： 
 

① 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也涉及共

同优化产业结构的经济合作与税收利益的分配。此种重

大发展战略，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加以推动，仅在

特定区域政府间展开，不属于区域自发性的合作。又如，

“对口支援”也是一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但其本质是

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往往存在利益

的单向流动而不强调利益共享。 
② 现代财政税收学家小川山太郎认为，各种产业是税本，

在产业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效益就是税源。参见傅文清

主编：《 税源管理理论与实践》，武汉工业大学出版

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③ 跨省经营企业所得税利益分配是一种法定的利益分配

制度，无协商与约定的空间。该制度适用于跨省经营企

业(多为总分公司)，汇总各地区应纳税额后在各地间进

行分配。而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主张市

场化发展，存在一定的约定空间。适用情形不限于设定

分公司的情况，分配对象主要为来源于飞入地的税款。

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需在一定程度上

借鉴跨省经营企业所得税利益分配制度，但更应当构建

专门、独立的法律制度，以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④ 府际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

门之间、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本文所称的飞地经济

合作与税收利益分配主要发生于各地区政府之间。 
⑤ 有学者以特定区域为对象展开研究，如王郁琛：《促进

长三角高质量—体化发展的税收分享政策研究》，载《税

收经济研究》2019 年第 3 期；李大庆：《政府间税收利

益协调的法律机制——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收入分

配政策为例》，载《税收经济研究》2016 年第 4 期。还

有学者从财税一体化的视角论述了地方政府的财税合

作，如薛菁：《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地方政府的财税合作》，

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第 4 期。但上述研究并未

着眼于“飞地经济”这种可以在全国普遍展开的经济

合作形式，针对税收利益分配特别是具体的分配方式展

开详细研究。 
⑥ 据考察，高层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文本中一般会规定，下

级政府展开飞地经济产生的税收利益完全由其自身留

存，或是返还一部分下级政府缴纳的税收以激励其展开

飞地经济合作。这种激励形式形成了不当干扰，将导致

下级政府合作意愿的改变。上级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激励

属于转移支付的范畴，这种无序且规模逐渐扩大的转移

支付将进一步降低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加剧财政纵向

失衡。2022 年《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逐步

取消对各类区域的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返还政策，确需

支持的应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安排。 
⑦ 利益分享制度应更加强调效率价值，而利益补偿制度更

加强调公平价值。参见汪伟全：《推进区域一体化必须

协调地方利益冲突》，载《探索与争鸣》2009 年第 11 期。 
⑧ 税法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为税权、税收利益与税收行为，

由此产生“税权—税收行为”，“税权—税收利益”，

“税收利益—税收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 
⑨ 如在京津冀合作中，三个城市间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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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三地背后有各自为战的利益出发点，造成各方之

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成为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原

因。参见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

境》，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⑩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大国，受到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

的影响，在许多领域比较强调集中和集权，在财税领域，

也曾经存在过比较突出的集权倾向。随着市场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人们普遍认识到，在

财税领域，不能单纯地考虑集权，还必须考虑适度的分

权，为此应引入财政联邦主义。财政联邦主义所关注的，

是财税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参见张守文：《财

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4 页。 
   广义的价格宏观调控，是一国政府为创造有利于市场价

值机制正常运行的客观环境和弥补市场价值机制的缺

陷，减少经济震动，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兼顾公平与效率关系，而采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宏观

调控手段和措施，通过各种间接和直接的途径，对宏观

价格和微观价格、物质商品价格、服务商品价格和要素

商品价格的形成与运行过程及其相关运行因素进行必

要而适当的宏观管理、控制和调节。参见陈学彬：《价

格宏观调控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 页。 
  不少规范性文件中谈及，合作项目产生的所有税收的地

方分成部分应予以分享，或是企业缴纳的全部税收的

地方分成部分予以共享。政策制定者认为，只要是飞

地经济合作项目所产生税收的地方分成部分，均属于

可分配利益。 
  作为共享税的分配，在规范性文件中多表述为“主体税

种县区分成部分”。作为中央税的消费税的分配，在

规范性文件中表述为“园区项目投产后产生的消费税

在各主体间予以分配”，而规定合作项目所产生全部

税收的地方分成部分均可分配的规范性文件中则表述

为“企业缴纳的财税收入地方留成部分予以分享”，

这种观点将企业缴纳的所有税收，包括作为纳税人、

代扣代缴人缴纳的所有税收纳入了分配范围，但仅限

定于地方分成部分。 
  我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将职工工资作为劳动力要素指

标来分配企业所得税，欧盟的劳动力要素既考量职工

工资又考量职工数量，而在日本则仅考虑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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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clav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coordin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new spatial reconstruction scheme, its core is a reasonable benefit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system of 
distribution of tax benefits in enclave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a system of distribution of tax benefits 
between horizontal governm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airness priority, 
order priority and harmonious cooperation, and specify the agreed distribution method and the statutory 
distribution method. The agreed distribution of tax benefits reflects 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enclave economy, 
hence owning legitimacy. However, restrictions shall be impo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benefits give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ge. The statutory distribution of tax benefits system regards enterprise income tax 
as the main object of allocation, and allocates tax benefits among cooperative governments based on the 
three factors, i.e. local sales volume, assets and labor force. 
Key Words: enclave economy; distribution of tax benefits;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on; agree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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